
怀教通〔2015〕107号

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实验教学

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中小学：

根据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教育部《中小学实验室规程》、《湖南省中小学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和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的意见》要求（怀教发〔2015〕8号），现就规范中小学实验教学危险化学品管理要求如下：
一、强化制度与责任，规范中小学实验教学危险化学品管理

各中小学要进一步落实实验教学危险化学品管理责任制，强化管理细则，进一步做好实验教学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要继续设立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财务管理和实验教学管理人员参加的实验教学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机构，具体负责学校实验教学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和保管等工作。教育装备部门要落实责任，明确分工，重点抓好中小学实验教学危险化学品的申报、审批、采购、入库、登记、保管、领取、使用、回收、销毁等各环节制度的执行和监督工作。
二、规范管理，制订处置预案，确保危险化学品安全

各中小学和县市区装备部门的危险化学品要做到有专室（或专柜）双人双锁保管，中学要配备使用易燃品毒害品储存柜，危险化学品必须保证排风通畅，采取防盗、防火、防潮、防雷、防腐、防渗漏等措施。危险化学品要分类存放，相互起剧烈化学反应的危险化学品保管存放要相互远离，不能混合存放保管。凡与现行教材无关的，不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一律按程序清除。危险化学品一律不准外借，防止流入社会。学校发现危险化学品发生腐蚀、泄漏等较大问题时要主动与教育装备、环保部门联系，共同应对，妥善处理，绝不能隐瞒不报。为防止危害公共安全，危险化学品存放期间，实验教学管理人员要定期检查，核对库存量，一旦发现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误用等情况，须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向教育、公安、环保等部门报告，并按规定严格整改，视情况追究相应人员的责任。 
三、宣讲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强化师生安全教育

中小学实验教师和相关人员要强化有关法律、法规、安全知识和专业技术及应急知识的学习，学习和掌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基础知识，熟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主要措施和规定，做到有效地组织开展中小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中小学实验教师和相关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同时要掌握危险化学品运输、包装安全基本知识，熟悉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其标志、储存、使用和废弃物处理等相关规定，熟悉事故处理的应急措施等。学校要对学生进行危险化学品使用、处置的安全教育，防止由于使用、操作不当造成人身伤害。
四、强化安全检查与指导，促进危险化学品管理更加规范

各中小学和县市区装备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认真做好实验教学的日常管理工作，定期开展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的自查自纠，危险化学品管理者要定期组织重点检查。各中小学每学期进行一次实验教学危险化学品使用和管理自查自纠工作，各县市区教育局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所辖中小学各类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全面检查，检查情况报市教育局。对发现的各种安全隐患和管理漏洞，要限期整改，确保中小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万无一失。市教育局将对全市中小学危险化学品管理进行安全检查和专项督导，不断强化实验教学的日常管理，防范发生各类事故，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中小学安全稳定。
附件：中小学实验教学常用危险化学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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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小学实验教学常用危险化学品分类

易燃液体（8种）：

汽油，乙醛，丙酮，苯，乙酸乙酯，甲苯，无水乙醇，原油。

易燃固体（4种）：

红（赤）磷，硫粉，镁粉（条），铝粉。

自燃物品（2种）：

黄（白）磷，硫化钠。

遇湿易燃物品（4种）：

钾，钠，碳化钙（电石），锌粉。                                                                                                                                                                                                                                                               

氧化剂（11种）：

过氧化钠，过氧化氢，氯酸钾，高锰酸钾，硝酸铵，硝酸钾，硝酸钠，重铬酸钾，硝酸汞，硝酸银，硝酸铜。

毒害品（5种）：

氯化钡，草酸，四氯化碳，苯酚，溴乙烷。

酸性腐蚀品（6种）：

硝酸，硫酸，盐酸，甲酸，乙酸，溴。

碱性腐蚀品（2种）：

氢氧化钾，氢氧化钠。

其他危险化学品：

苯酚钠、甲醛、放射性物质和上述以外的其他有害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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